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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的阁楼，该不该缴供暖费？
供热处：有供暖设施必须全额缴费，温度不达标可后期维修或退款
本报记者 宋贝贝 聂潇潇

本报11月5日(记者 段学虎) 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西五路北二路至哨头社
区段道路罩面及西五路跨广利河桥的竣工初验，标志着西五路道路工程(北二路至北外
环桥)东营区段取得阶段性进展。整个西吴路改造工程预计将于年内全部完工。

西五路道路工程(北二路至北外环桥)东营区段是我市年度中心城重点建设项目，全
长3025米，红线宽35-50米，主要建设主路、人行道、3座桥梁以及雨污水管线、路灯、绿化等
配套设施。

西城改造指挥部根据项目特点和现场情况，采取分阶段实施的办法，优先办理桥梁
施工手续，同时采取切实的便民措施和安全措施，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合理设置交通
导向设施，加强对沿线居民的宣传教育，集中力量优先对哨头社区段的道路进行施工。

目前，整条道路的雨污水管线、三座桥梁、北二路与西五路交通岛、北二路路口至哨
头社区以北约1000米沥青摊铺以及广利河以北1000米水稳摊铺、广利河以南800米一步灰
土施工已完成。预计整个工程将于年内全部完工。

拆违进行时，33处违建被拆除

主动申报截止日期为今年12月31日

住户
开发商承诺赠送
阁楼九年未缴取暖费

供暖季到了，新新家园144户居民却犯了难。据了解，从2006年小区建成以来至2013

年，小区一直由天信纺织厂负责供暖，供暖费由小区物业代收。这期间，由于阁楼不算入
房产证建筑面积，住户们从未缴纳过阁楼取暖费。2013年后，小区开始转由东营市供热处
供暖，缴纳方式和数额也都和原来一样。

从今年开始，市供热处重新规定该小区供暖费需直接到供热处缴纳。而就在多数住
户像往年一样缴纳供暖费后，却陆续收到了补缴阁楼取暖费的催费通知，原因是“原置业
公司提供用户信息有误”，并明确11月10日前未缴纳费用的，今冬不予供暖。

这个消息让小区有阁楼的144户住户深感委屈。李芹(化名)已经在小区居住了快八
年，她告诉记者，当年房产商承诺阁楼是赠送给她，将来物业费、取暖费都不用缴，并且当
时只是口头约定，并没有签署任何协议。“自打住进来，冬天的阁楼从来就没有暖和过，”
李芹抱怨说，虽然楼上有供暖设施，但供暖时却没什么热度。“根本不能住人，只能当储藏
室用，而且天冷的时候，阁楼上阴面的房间墙面都是厚厚的一层冰霜，我必须用吹风机吹
了再抠下来，融化后墙上就留下了一块块霉斑。”

另外一位五楼住户吴宇(化名)的家里也是同样的状况。当初因资金紧张才购买五楼
的他，原以为白赚了40多平方米的阁楼，现在却只能放杂物，而且楼顶漏水一直没有修
好。当时看房子的时候，吴宇看到阁楼上有供暖设施，本想着冬天住人，但没想到住进来
后却发现供暖设施根本就不起作用，由于阁楼的供热设施没有达到标准，压力根本上不
去，他前后已经花费了几千元，始终没办法修好。“我认为按供暖流量收费是最合理的。”
吴宇说。

市供热处
顶楼和阁楼是内部连接
有供暖设施就按标准收费

为了解决取暖费的问题，李芹、吴宇及其他有阁楼的住户找物业、找供热处讨要说
法，却始终没得到满意的答复。住户们认为，根据房产证，阁楼面积并不算在建筑面积内，
不应该为其缴纳取暖费，即使缴费，阁楼也没有热度，对住户们也不公平。“我曾经说服物
业人员去供热处解释这种情况，但他们给我的答复是等到物价部门调价后再说，而供热
处则明确说按照规定收取，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李芹告诉记者。

对此，记者找到东营市供热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该工作人员表示，供暖费按物价局
的标准进行收取。对于新新家园来说，顶楼和阁楼是内部连接的，虽然没算入建筑面积，
但房产证附记里明确注明了阁楼、车库和地下室。“阁楼里有供暖设施，就必须按照标准
全额收费，并不能因为不热就不收取费用了。”

对于吴宇关于按流量收取暖费的看法，市供热处办公室负责人王女士表示，新新家
园还没有实现热计量，“冬天，五楼比一至四层的温度都要低，即使有热计量，耗热量也会
特别大。”

王女士介绍，供暖时阁楼温度上不去的情况往年也有不少。如2013年，文汇小区、明
月小区等带阁楼的住户出现这样的问题时，供热部门派专人去住户家里取证、测温，经过
申请批复进行维修或退还未达到供暖标准时日的取暖费，“有部分住户一个月之内没有
达到最低温度18℃的，就退还了一个月的取暖费。”

5日，新新
家园多位顶楼
住户向本报反
映，开发商在他
们购房时承诺
附赠阁楼，不会
产生任何费用，
且多年来也从
未缴过取暖费。
但到今年缴纳
供暖费时，住户
们却突然被要
求缴纳阁楼的
取暖费，他们认
为这不合理。东
营供热部门解
释称阁楼配备
了供暖设施，就
该全额缴纳供
暖费。记者对此
事进行了详细
了解。

供暖热线
8065000

西五路跨广利河桥完成竣工初验
整个工程年底完工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段学
虎 崔立慧 通讯员 董建) 日
前记者从中心城拆违治乱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拆违治
乱行动开展以来，已经有33处违法
建设被依法拆除，总面积达到8210

余平方米。主动申报的截止日期
已经确定，为今年12月31日。

从2015年10月份开始，全市开展为期2年的拆违治乱专
项整治行动，全面彻底查处中心城区各类违法建设，构建
良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秩序。根据方案专项行动动员部署
阶段现已结束，全面排查工作将全面展开。

全面排查采取主动申报、群众举报、集中排查三种方
式，全面、准确排查各类违法建设行为，查明违法建设详
细情况和当事人基本信息，登记造册。

主动申报由所在街道办事处和所属机关事业单位分
别负责组织，申报截止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街道办事
处以社区为网格展开，各社区向辖区内所有单位和住户
发放违法建设行为申报表，违法当事人填表后报社区，逐
级上报至中心城拆违治乱专项行动领导小区东城办公
室、东营区办公室、东营开发区办公室。机关事业单位负
责本单位在编及离退休人员违法建设行为的申报，违法
当事人填写违法建设行为申报表报所在单位，汇总后报
所在区域办公室。

群众举报有各区域办公室负责受理，安排专人受理
群众对违法建设行为的举报，进行调查核实。

集中排查从2016年1月1日开始，2016年3月31日结束。
集中排查过程中，对主动申报、举报的违法建设行为逐一
核实，查明违法建设的位置、面积、结构、建设时间、用途
等情况，一案一档。违法建设全面排查结果由各区域办公
室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在集中排查过程中，执法部门视情
启动调查、立案等行政处罚程序。

自拆违治乱专项行动动员会议召开以来，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搞好宣传发动的同时，加大对顶风实
施违法建设的查处力度。东城办公室对龙熙新都、都市秀
水、明月豪庭等小区内20多处顶风违法建设，果断采取了
强制拆除措施；西城办公室督导执法部门和各街道办事
处联合行动，对新发生的违法建设行为，发现一处，拆除一
处，共拆除违法建设33处，总面积8210余平方米。开发区办
公室对奥林匹克花园、万达高尔夫、万达丽日、唐正四季花
园等小区内顶风实施的违章建设依法进行了强制拆除，拆
除房屋面积500多平米。

执法人员对城区一处顶风违建进行拆除。(资料片)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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